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周口市加强商品房全流程监管防范

延期交房问题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周口市加强商品房全流程监管防范延期交房问题管理办法（讨论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商品房交易涉及购房者的重大利益，延期交房不仅影响购房者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房地产领域，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工作部署，规范对房地产市场主体的管理，发挥联合惩戒作用，有效防范商品房延期交房增量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市住建局组织起草了本管理办法。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广告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和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件》、《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欠税公告办法（试行）》、《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房地产广告发布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对房地产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河南省信用条例》及《周口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1号）。

三、起草过程
2025年1月，我局成立起草组开展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市实际，于1月19日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经过征求市直相关单位及各县（市、区）意见，提交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管理办法（讨论稿）》。

四、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25个相关单位征求了意见建议，其中，22个单位无意见，人行周口市分行、市审计局、市税务局等3个单位反馈7条意见，采纳7条，具体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五、《办法》主要内容

该《办法》共45条，明确了适用范围，对周口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企业和实施房地产开发管理的部门，对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予以处罚。并严格规定开发企业项目管理与交付要制定详细建设的交付计划，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对不能按期交付，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同时加强企业信用管理，将严重失信主体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对不能按期交付房屋、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和公示。


